
史纂修官时 , 他认为《王阳明传》贬王太过 ,

与总裁叶方霭“辩论反复 , 至于再四”, 王阳

明不是他的同乡 , 他不惜得罪作者毛奇龄

也要坚持对王阳明“立德立功立言 , 皆据绝

顶”[12]的观点 , 足见其认真严谨的治史态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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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王 文 简 公 不 从 诗 学 著 名 ”[13], 比 他 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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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我们从新的角度去认识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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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观应 , 本名官

应 , 字 正 翔 , 号 陶 斋 ,

别号杞忧生、慕雍山

人、罗浮待鹤山人等 ,

广东香山县 ( 今中山

市) 人 , 生于清道光二

十 二 年 ( 1842 年) 六

月十七日 , 卒于民国

十 年( 1921 年 ) 五 月

初九日 , 是近代中国

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

想家。

郑观应一生著书

立说 , 洋洋洒洒数百

万字 , 其中有相当大

的 部 分 涉 及 法 律 思

想。这些思想 , 在《盛

世危言》 中得到了集

中体现。《盛世危言》

于 1894 年刊行 , 影响巨大。陈炽在读了《盛

世危言》后大加赞赏 , 其评道 :“ 所 著《盛 世

危言》淹雅翔实 , 先得我心。世有此书 , 其余

亦可以无作矣。”可见 ,《盛世危言》一书在

当时思想家心目中地位之高。

《盛世危言》中的法律思想主要涉及宪

法、行政法、经济法、刑法、刑 事 诉 讼 法 、监

狱法、国际公法等多方面。本文着重对其宪

法思想、国际法思想和刑事法思想进行简

要分析。

一、宪法思想

《盛世危言》 的宪法思想集中表现于

《议院》(上、下)、《公举》、《原君》、《自强》

等篇及其附录中。值得一提的是 ,《盛世

危言》 一书提出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

议会政治 , 这是郑观应相比于同时代思

想家的一大创举。这一思想最早在 《易

言》中提出 , 在《盛世危言》中得以具体陈

述。在《自强》中 , 他提到:“立君政治者 ,

即君民共主之国 , 政出议院 , 公是公非 ,

朝野一心 , 君民同体 , 上无暴虐之政 , 下

无篡逆之谋。英、德二国驯致富强 , 日本

变法借材异域 , 比利时、瑞士列入万国保护

之中 , 遵斯道耳⋯⋯专制政体 , 在今日称各

国例外之政体 , 将来亦不得不变。俄早已有

宪法 , 但未行耳”[1]338- 339。针对日本在改革政

体 后“ 勃 然 兴 起 , 步 趋 西 国 , 陵 侮 中 华 ”[1]316

的状况 , 郑观应指出 ,“中国亟宜仿行 , 以期

安攘”[1]339。

二、国际法思想

郑观应的国际法思想 , 在其前期著作

《救时揭要》中有一些粗浅的观点。在目睹

了中国 对 外 交 往 状 况 的 种 种 变 化 之 后 , 郑

观应对国际公法的认识更多了些理性 ,“弱

国无外交”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了国际公法

的缺陷性 ,《盛世危言》 一书的出版正反映

出这种转 变 , 因此《盛 世 危 言》标 志 着 郑 观

应法律思想体系中国际公法思想的最高水

平。其主要观点集中于《公法》、《交涉》(上、

下)和《条约》篇中。

之所以说郑观应在《盛世危言》中对国

际公法的认识趋于成熟和全面 , 主要体现

在其对国际公法作用的认识上。在目睹了

一系列外国侵华战争后 , 郑观应终于明白

了“弱国无外交 ”这 一 原 则 , 认 识 到 国 际 公

法是否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, 国际公法是

否能够被西方列强所真正遵守 , 与各个国

家之间的强弱关系存在着密切联系。如“盖

国之强弱相等 , 则藉公法相维持”[1]389,“太

强者 , 如古之罗 马 , 近 之 拿 破 仑 第 一 , 虽 有

成有败 , 而当其 盛 时 , 力 足 以 囊 括 宇 宙 , 震

慑群雄 , 横肆鲸吞 , 显违公法 , 谁敢执其

咎? ”“太弱者 , 如今之硫球、印度、越南、缅

甸 , 千年旧国 , 一 旦 见 灭 于 强 邻 , 诸 大 国 咸

抱不平 , 谁肯以局外代援公法 , 致启兵端? ”

“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 , 弱者必不免隐忍受

屈也。”[1]389 以上论述 , 都体现了其对于国际

法作用的认识 , 同较早时候所持的乐观态

度相比 , 变得更深刻、务实。

三、刑事法思想

郑观应的刑事法思想主要体现于 《律

法》、《狱囚》、《罚赎》、《盗工》和《书吏》等篇

中 ,涵 盖 刑 法 、刑 事 诉 讼 法 和 监 狱 法 思 想 。

在刑事法方面 , 郑观应主张废除封建刑讯

制度 , 改革残酷繁复的刑罚制度 , 建立警察

制度以及取消领事裁判权制度等。可以说 ,

郑 观 应 在 刑 事 法 方 面 的 思 想 是 十 分 先 进

的。尤其是其关于建立陪审制度的论述 , 在

今天看来 , 仍然有许多观点值得称道。例

如 , 他采取了古今融通的方式来论证建立

近代陪审制度的合理性。他在《刑法》篇中

写道 :“孟子曰 :‘左右皆曰可杀 , 勿听 ; 诸大

夫皆曰可杀 , 勿 听 ; 国 人 皆 曰 可 杀 , 然 后 察

之; 见可杀焉 , 然后杀之。’则西国陪员议判

之意也。”[1]501 通过郑观应的论述 , 使人感觉

到 西 方 建 立 陪 审 制 度 并 非 是 什 么 奇 思 异

想 , 而是将中国传统儒家法律思想重新发

扬而已。他在《刑法》篇中还具体论述了建

立陪审制度的具体内容 :“今宜令各省、府、

县选立秉公人 员 , 或 数 十 人 , 或 数 百 人 , 每

遇重案 , 轮班赴署 , 少者数人 , 多者十余人 ,

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 , 以及律师之辩驳。

审毕 , 审官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 , 令陪员

判其是非曲直 , 视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 , 以

定从违。”[1]501

郑观应法律思想的形成 , 与其所处的

特殊社会环境、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其自

身发展都紧密相关。其法律思想不仅在当

时领先于其他学者之学说 , 而且对于当今

社会的法制健全和法律发展仍有十分重要

的借鉴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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